(一)應試人員應攜帶測驗日期通知書及國民身分證、汽機車駕照、居留證或附有照片之中央健康保險局IC卡（前揭四項文件任選乙項）以備查驗，否則不得入場。參加應試人員應依測驗日期通知書上所排定之日期場次，準時到達試場參加測驗。

(二)入場後，請將「測驗日期通知書」置於桌面IC卡槽旁，以便查驗。應試人員除計算機及筆可攜至座位之外，個人之私人物品請往考場前方集中放置，並將行動電話及B.B.Call立即關機隨同私人物品放置，切勿隨身攜帶，違者取消該次考試資格。
(三)就座後，請立即將IC卡具有晶片之一端向上向前插入桌面上之IC卡槽，於確認身分資料無誤時請按「身分正確」鍵，以便進入使用模擬應試及規則說明畫面。並請進入模擬應試畫面，以熟悉電腦應試之各項操作。IC卡一經插入卡槽後即不得再隨意抽取，應於最後一節測驗完畢且按下螢幕右下方之「結束考試」鍵後，才可抽取至成績列印區列印成績，中途切勿任意抽取或更換座位，以免影響考試成績之計算。

(四)所攜帶之計算機僅可具有加、減、乘、除等簡單型計算機，請勿使用工程型或具有儲存資料等功能之計算機或掌上型電腦。

(五)發現電腦當機、試題疑議或其他設備異常影響考試之進行者，請即時通知工作人員處理，若延誤通知者，由考生自行負責。
(六)應試人員除第一節得遲到15分鐘外，其餘各節3分鐘內，得准予入場應試，逾時者均不准再進入試場。每節測驗開始40分鐘後始得提前離開試場，並請於離場前按下螢幕右下方之「結束考試」鍵，再行離開。每節測驗時間結束後，考生可回自己座位休息，但請勿將飲料帶進考場。
◎(七)測驗中斷電力時間達15分鐘以上或因其他不可抗力事由，以致無法繼續進行測驗時，該場次測驗不予計算結果，本會將另行安排日期測驗。惟參加應試人員業已作答完畢；或雖未作答完畢，但分數已達合格標準者，仍以合格者辦理。

◎(八)為配合制度或法規之變更，請考生隨時注意最新法規公告，並至本會提供之題庫叢書法規內容更新及勘誤表查詢，網址為http://www.sfi.org.tw/newsfi/testfind/TestGuide.asp?m=3，俾供測驗時作最新之正確解答。
(九)應試人員不得有下列情事發生，違者扣除該科目成績二十分或其全部分數：未得監試人員同意擅離試場者；自備稿紙書寫者；互相交談者；抄寫試題攜出場外者。

(十)應試人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而不聽監試人員制止或一再故犯者，扣除該科目成績五分至二十分：攜帶非必需或規定以外之物品者；未得監試人員許可，移動座位者；詢問題旨或出聲朗誦者；考試中隨身攜帶行動電話、呼叫器、隱藏式針孔攝影機或其他通訊器具及不必要之電子器材者；攜帶非透明之鉛筆盒或非必需或規定以外之物品，經監試人員制止而再犯者。
(十一)應試人不得有下列情事發生，違者取消測驗資格，已測驗之各科成績均認無效：冒名頂替；互換座位；傳遞文件或參考資料或有關信號；夾帶書籍文件；在桌椅、文具、肢體上或其他處所書寫有關文字者；未依規定時限而強行出場者；以手機交談，經監試人員制止不聽者。

◎(十二)由於應試人點選之答案係直接寫入電腦系統並憑以計算成績，應試人不得要求複查、調閱應試題目及作答結果等資料。
◎(十三)前項冒名頂替及以偽照或變更過之證明文件取得應試資格之違規情形者，本會得對應試人與頂替人(以下均稱違規人)為下列之處理：
1.取消當次測驗應考資格，已完成之測驗科目成績均屬無效。若取得當次測驗之合格證明書者，撤銷其合格證明書。

2.違規人屬證券或期貨從業人員者，洽由公會函請違規人所屬公司對違規人為停職、降職、減薪或其他之適當處分，併通函告知各會員公司，且１年內不得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測驗，並副知主管機關及相關機構。

3.違規人非屬證券或期貨從業人員者，則將違規情況通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公會及服務機關處理，並且１年內不得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測驗。

4.對違規人相關資料由本會記錄建檔，並配合公會進行相關違規處理情節予以公告。

5.本會於必要時，得將違規人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